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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4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1 0 0 0 3 7 9 1 1 號 

茲制定食農教育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食農教育法 

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4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推動全民食農教育，強化飲食、環境與農業之連結，

以增進國民健康，傳承與發揚飲食及農業文化，促進農漁

村、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展，健全國家食農教育體系及人

才培育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

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 食農教育：指運用教育方法，培育國民瞭解國民

基本農業生產、農產加工、友善環境、友善生產

育養及畜牧、動物福利、食物選擇、餐飲製備知

能及實踐、剩食處理，增進飲食、環境與農業連

結，促使國民重視自身健康與農漁村、農業及環

境之永續發展，並採取行動之教育過程。 

二、 地產地消：指優先消費當地當令生產之農產品。 

三、 飲食文化：指各地區各族群對飲食方面之技術、

習慣、禮儀及儀式活動，包括食材之選擇、獲得、

調理、處理、保存及食物取用方式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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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食農素養：指為使國民在充分食農相關知識及資

訊支持下，選擇合乎個人需求並有助農業及食安

環境永續發展之國民素養。 

五、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：指從事食農教育相關之教

學、推廣、服務或諮詢之人員。 

六、 食農教育體系：為推動食農教育至個人、家庭及

社會，以學校、社區、各類團體及政府各級機關

（單位）等，共同推動食農教育所擬具系統化之

各項措施。 

第 四 條  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如下： 

一、 支持認同在地農業：發展食農教育體系，推動全

民食農教育運動，強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及農產

品之認同、信賴及支持。 

二、 培養均衡飲食觀念：培養國民食農素養，建立均

衡飲食消費觀念及習慣，落實健康、符合生態永

續的飲食生活，增進國民健康。 

三、 珍惜食物減少浪費：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、減少

食物浪費、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；並確保食品安

全、糧食安全，促進農地、農業用水與其他資源

合理及循環利用，致力於國民穩定取得糧食。 

四、 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：鼓勵在地飲食文化的傳承

與創新，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環境，促使國

民理解在地飲食文化、農漁村特色及農業文化、

維護農漁村永續發展，推行健康、符合生態永續

的飲食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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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深化飲食連結農業：鼓勵國民參與農林漁牧業生

產至飲食消費過程之各種食農教育活動，瞭解農

業生產方法、農業科技與研發、農業知識、農業

生態環境、友善生產育養及畜牧等農法基本知

識，及慣行農業與友善生產方式之差異。 

六、 地產地消永續農業：結合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

之生產、加工與交易等過程，有益於在地生產、

在地消費、整體經濟發展及促進就業，強化農

產品生產安全之管理，增加農漁村就業機會，

促進農業永續發展。 

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針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

畫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並應將該計畫報中央主管

機關核定。 

第 五 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與社會需求，依前

條第一項所定推動方針訂定具體執行指標，並每五年檢討

食農教育推動計畫之執行成果；其掌理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食農教育政策、法規之擬訂及督導。 

二、 食農教育工作之研究及推展。 

三、 全國性食農教育之策劃及督導。 

四、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訓及在職訓練。 

五、 國際食農教育業務之聯繫、交流及合作事項。 

六、 其他有關全國性食農教育推展之事項。 

前項第四款食農教育專業人員應具備之資格與其認

可、廢止、遴聘、培訓、在職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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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條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地方性食農教育之策劃、辦理及督導。 

二、 所屬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在職訓練。 

三、 地方性食農教育之宣導及推展。 

四、 地方性食農教育資料之統整及交流。 

五、 其他有關地方性食農教育推展之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

者，其權責劃分如下： 

一、 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：營養與均衡飲食、食

品安全衛生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事項。 

二、 教育主管機關：學校與幼兒園食農教育之規劃、

推動及監督事項。 

三、 環境主管機關：廚餘再利用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

事項。 

四、 文化主管機關：各族群、不同社群飲食文化之研

究及推廣事項。 

五、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：原住民族之營養、均衡飲食、

傳統農作及飲食文化之推廣事項及原住民族籍食

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規劃。 

六、 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：農業輔助科技研發、技

術研究移轉與應用等相關事項之規劃及推動。 

七、 其他食農教育相關事項，由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依職權辦理。 

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整體政策、方案、分工

及預算，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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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條  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，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、專

家、學者及團體代表組成食農教育推動會，每年至少召開

二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其任務如下： 

一、 監督與檢討食農教育政策及計畫。 

二、 提供有關食農教育政策、法規及計畫興革之意見。 

三、 提供有關機關、團體推展食農教育督導及考核之

意見。 

四、 研訂實施食農教育措施之發展方向。 

五、 研訂公民參與之具體方向及措施。 

六、 提供食農教育課程、教材、活動之規劃、研發等

事項之意見。 

七、 其他有關推展食農教育之諮詢事項。 

前項推動會之專家、學者及團體代表應包含食品、營

養、農業、教育、環境、動物福利、文化及觀光領域，其

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。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

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。 

第 九 條 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國民飲食生活多

樣化需求，推動友善農業及食品產業，致力於全體國民取

得價格穩定、安全、營養且足夠之糧食。 

第 十 條 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中央衛生

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所定依國民各年齡層與不同宗教、區

域、族群、文化飲食習慣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，推

廣食農教育。 

第 十一 條  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機構、行政法人、學校、

幼兒園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優先採用在地生產之農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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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或以其為主要原料之食品。 

第 十二 條 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相關機關（構）、

法人、團體或自然人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研發、製造、銷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原

料之食品。 

二、 鼓勵標示原產地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或鄉（鎮、

市）名稱。 

三、 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、減少食物浪費、食材減量

及減少剩食。 

前項第三款輔導對象以食品業者及餐飲業者為優先。 

第 十三 條 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推行下列事項，並鼓

勵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及團體共同推行： 

一、 透過在地食材供應團體膳食，同時推動食農教育。 

二、 提供相關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為之學習機會。 

三、 提供農業生產及國產農產品相關消費資訊。 

四、 依地區農業特色，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。 

五、 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。 

六、 製作食農教育宣導資料。 

七、 其他促進食農教育推廣工作。 

第 十四 條 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社區推行下列

事項： 

一、 設置在地農產品推廣據點。 

二、 依地區農業特色、景觀資源、農漁村發展特色、

生態及文化資產，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。 

三、 其他社區營造等促進食農教育相關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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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五 條 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各級學校及幼兒

園推行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。 

二、 鼓勵學校、幼兒園透過課程、膳食供應及相關宣

導，進行食農教育相關之學習體驗及實作活動，

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實踐，並培養學生飲食相關知

能，提升對於飲食及農業之理解，強化對在地農

業之支持。 

三、 優先參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輔導之

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、團體辦理之食農教育課

程及體驗活動。 

第 十六 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，強化消

費通路資訊，推廣在地農產品及標章，整合食農教育教材、

教案、專業人員、師資及志工人才庫、宣導資料等相關資

訊，供公開查詢。 

第 十七 條 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推動食

農教育之相關研究，以健全食農教育體系。 

第 十八 條 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寬列預算，推行食農

教育相關事項。 

第 十九 條  主管機關對實施食農教育工作具有傑出貢獻之機關

（構）、法人、團體或自然人，應給予適當獎勵。 

前項獎勵之對象、條件、適用範圍、審查程序、審查

基準、獎勵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二十 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